
 

 

1 刑事诉讼法概述--1.3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根据和任务--1.3.1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和根据  

  一、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即其立法宗旨，反映了立法者制定刑事诉讼法的根本意图和凭借立法所要达

到的核心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 条规定，“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

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可见，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

的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

（图 1-15） 

 

这一制定目的是由我国刑事诉讼的根本性质以及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

律，必然要为维护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秩序服务，刑事诉讼法自然不例外。而保证社会秩序的前

提是国家安全稳定和社会公共安全，犯罪是具有巨大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是对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和社会安

全最严重的破坏从而也是对社会主义秩序最严重的破坏。因此，国家需要刑事法律对犯罪进行惩处、对人

民进行保护。中国《刑法 》第 1 条规定，“为了惩罚犯罪、保护人民，根据宪法，结合中国同犯罪斗争的

具体经验及实际情况，制定本法”。这表明，刑法的核心目的也是“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但刑法是通过给

出定罪量刑的标准，即专门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和对犯罪处以什么刑罚等实体性的问题来实现这一目的的；

刑法适用的对象需要揭露和证实，刑法适用的过程需要规范化、民主化，而这些都必须凭借刑事诉讼法。

通过司法程序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正是刑事诉讼法“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特定方式之一。在立法宗旨的

内部关系上，“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是制定刑事诉讼法的基本目的，“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

和社会公共安全”既是“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的进一步目的，又是“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这一最终目的的

前提和手段。需要指出的是，由于刑事诉讼围绕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展开，这不仅影响到社会整体法益的保

护，同时也影响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的保护，所以“保障人权”在刑事诉讼法中有

着比其在刑法中更为丰富的内涵，除保障刑法正确实施以保护法益外，刑事诉讼法还须有其他途径强化这

种保护。与以往更多强调“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原则性规定相比，两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在“尊重和保

障人权”方面体现得越来越充分。2004 年，《宪法》第 33 条增加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条款，2012 年，

《刑事诉讼法》不仅在第 2 条增加了这一内容，而且还在许多条文中落实这一理念。显然，将“保障人权”

作为刑事诉讼法的目的要比“保护人民”更恰当。 

  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既体现了刑事诉讼立法的基本原因，又是刑事诉讼立法和刑事诉讼运作的指导

思想。它确定了刑事诉讼活动的最高准则和正确方向，向刑事诉讼的程序设计和诉讼行为的模式选择提供

了根本依据。故此，刑事诉讼法制定目的具有指导立法和指引诉讼的双重意义，在国家法治化起步不久，

民主和法制需要不断完善的情况下，后一意义更为重大，它主要是通过将立法宗旨转化为司法人员的内心

理念，支配和规范其职权行为。司法人员只有深刻领会了立法宗旨.才有可能正确理解刑事诉讼法的内在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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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明确其政治、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从而增强依法办案的自觉性，全面完成刑事诉讼法的各项任务。  

      二、刑事诉讼法的制定根据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任务，是治国的总章程，在中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中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是各种法律、法规制定的依据。刑事诉讼法作为一个部门法，它的制定必须以宪

法为根据，不能与之抵触，否则将失去效力。  

  我国宪法是人民群众整体意志和利益的最高体现，一方面，宪法第 28 条规定，国家维护社会秩序，镇

压叛国和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制裁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和其他犯罪的活动，惩办

和改造犯罪分子；另一方面，为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宪法赋予公民广泛的权利，并为其提供了最高的法律

保护。这两者表述了国家刑罚权行使的正当理由和有限方式，为刑事诉讼法的性质、任务、基本原则、制

度和程序安排提供了法律和制度上最基础的依据，即既要求刑事诉讼法准确及时地揭露、证实、惩罚犯罪，

又要求其充分顾及到公民的自由、权利，对公民的尊严和人权给予尊重和保护。  

  宪法与刑事诉讼法这种极为密切的关系，使得许多宪法性原则和规定得以直接适用于刑事诉讼法，也

使得刑事诉讼法的许多条文是宪法相关规定的具体化和可操作化。比如，宪法“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的规定衍生出的刑事诉讼法“对于一切公民，在适用法律时一律平等”原则，宪法“各民族公民有用本民族语

言文字进行诉讼的权利”衍生为刑事诉讼法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进行诉讼的原则。又比如，宪法中“人民法

院审理案件，除法律规定的持别情况外，一律公开进行”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的规定，具体化为转化为

刑事诉讼法中的公开审判原则以及公开的范围、要求等规定和辩护制度。宪法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住

宅不受侵犯，刑事诉讼法规定公检法机关应当保障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保障无罪的人不受刑

事追究，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受到侵犯时有权提出控告等。宪法中公检法各司其职的规定在刑事诉讼

法中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必须从宪法精神的高度理解刑事诉讼法，根据宪法对国家和公民权利

义务的整体安排去把握刑事诉讼法的制定目的，而不应孤立的仅从刑事诉讼法的字面规定去了解它的宗旨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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